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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6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隆华节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－087 

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实际控制人李占明、李占

强、李明强、李明卫 4 人为保持公司经营决策的一致性，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签署

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为签署日起至公司股票上市满 36 个月时止，上述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约定的一致行动期限即将届满。 

为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占明、李占强、李明强、李

明卫于 2014 年 9 月 1日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以明确各方在

做出公司重大事项时应互相协商并保持一致意见。 

一、协议各方在公司的任职及持股情况 

李占明（甲方），公司董事长，持股 5,0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3.05%； 

李占强（乙方），公司副董事长，持股 5,0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3.05%； 

李明强（丙方），公司董事，持股 5,0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3.05%； 

李明卫（丁方），公司股东，持股 5,0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3.05%； 

上述四位股东系同胞兄弟，均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合计持有公

司股份 20,0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2.22%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需保持一致行动的事项 

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对决定和实质影响公司的经营方针、决策和经营管理层的任

免等须经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重大事项保持一致行动，并做出相同的意思表示及行

为，包括： 

1、提名公司董事、监事候选人； 

2、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提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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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审议事项； 

4、若不亲自出席公司股东大会，须书面委托本协议各方中的一方进行表决； 

5、本协议过半数的协议方认为应当保持一致行动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一致行动人行使表决权的程序和方式 

1、在收到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之日起 2 日内，由甲方以现场会议或通

讯方式召集各方召开一致行动人会议；若不能亲自出席一致行动人会议，须委托本

协议各方中的一方行使表决权。 

2、一致行动人会议由甲方主持，各方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各自提出同意、

反对或弃权的表决意见，并以协议方所持的过半数（不含半数）表决权代表的表决

意见作为各方共同表决意见（以下简称“共同意见”）。 

3、一致行动人会议表决时，协议各方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4、当两种表决意见获得的表决权数相等时，以甲方所持表决意见作为共同意见。 

5、如甲方因任何原因不能及时召集、主持一致行动人会议，则由本协议各方所

持表决权半数以上共同推举的一方召集、主持。 

（三）股权转让限制及其例外 

1、在本协议有效期限内，除非依法被强制转让或经其他各方一致同意，任何一

方不得将所持有股权转让给本协议各方之外的其他任何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以

下简称“第三人”）。 

2、本协议各方承诺，任何一方均不得以委托、信托等任何方式将其所持股权的

表决权交由第三人行使。 

3、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出现继承，其他协议方有义务将本协议的约定告知股权继

承人，股权继承人仍需遵守本协议的约定，并与其他协议方根据本协议第五条第一

款关于协议变更的约定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。 

（四）协议的生效及有效期 

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后生效。本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六个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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